	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

二届人大三次会议

文件之十


关于东平镇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2023年1月3日）

各位代表：

现将《东平镇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下发你们，请予以审议。

2022年东平镇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在全体居民的积极配合下，我镇经济社会总体保持平稳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各项经济指标逐步企稳，财政预算执行总体平稳。现将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2年东平镇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22年，受新冠疫情及中央持续开展减税降费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地区招商收入较上年有较大幅度下降，考虑到，新一轮区镇财政体制结算方案变动以及后续东平收入增长压力，镇党委政府在区财政下半年预算调整窗口开启后，并未按照年中预算调整报告中确立下来的28,000.00万元预算收支进行调整，而是继续秉承勤俭节约原则，尽可能压缩一般性支出，最终确定当年度预算收支为25,300.00万元，较年初调减7,400.00万元。继续采用平衡预算方式，2022年本镇财政支出同步调减为25,300.00万元。

2022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为25,300.0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22.6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为21,806.76万元，完成预算的86.19%，比上年下降33.31%。编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493.24万元，用于下一年度相关支出（弥补下年度预算盘子不足）。

主要支出项目为（以下数据可能会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勾稽关系略有偏差）：

1.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经费支出4,190.77万元，占实际财政预算支出的19.22%（其中镇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工资及社保公积金1,703.08万元；综合行政执法队工资及社保公积金209.17万元；其余事业单位工资及社保公积金2,278.52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49.29万元，占实际财政预算支出的1.60%（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06万元，公务车购置费0.00万元，办公用品政府采购系列10.8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0.00万元，公务接待费8.37万元，印刷费1.92万元）。

3.基本支出类专项2,749.34万元，占实际财政预算支出12.61%。其中：

公益性岗位补贴支出884.34万元，主要用于诚之欣服务社、协管服务社及生态养护社等非正规就业组织人员经费及日常工作经费支出；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1,865.00万元，主要用于东平社区事务管理站人员及公用专项经费支出；社区工作者事务所人员及公用专项经费支出；峰盛物业公司人员经费定额补贴。

4.其他各类专项经费支出14,517.36万元，占实际财政预算支出66.57%。其中：

人大事务支出12.57万元，主要用于镇人大开展专项业务工作及活动支出；

政府及相关机构事务行政运行支出603.92万元，主要用于政府各条线开展专项业务工作及活动支出；

财政事务支出63.60万元，主要用于镇财政所绩效评价及内审工作支出；

纪检监察事务支出7.89万元，主要用于镇级纪检监察工作及宣传支出；

群众团体事务支出14.97万元，主要用于镇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活动补贴；

统战事务支出1.86万元，主要用于统战工作日常支出；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58.35万元，主要用于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党建专项及机关党建专项工作支出；

成人教育支出10.67万元，主要用于镇域内学校儿童节教师节慰问支出、地区学校场地开放补贴及社区教育培训、语言文字工作等日常经费支出；

科学技术普及支出3.61万元，主要用于地区科普活动开展等支出；

文化和旅游支出372.67万元，主要用于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及前进文化分中心和周边改造等支出；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7.36万元，主要用于镇社区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开展业务工作及活动支出；

民政管理事务支出151.89万元，主要用于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服务专项及镇属各居委会开展业务工作和活动等支出；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16.20万元，主要用于镇属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相关补贴支出；

就业补助2,345.00万元，主要用于经济小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促进就业奖励资金）；

红十字事业支出1.74万元，主要用于地区红十字开展业务工作及活动支出；

其他生活救助431.54万元，主要用于乡镇综合保险、老年补贴镇级配套及各类帮困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①13.51万元，主要用于镇受理中心就业扶持奖励、活动开展、稳岗就业补贴镇级配套等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②25.00万元，主要用于镇级退管会专项以及基层工会组织专项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③2,326.91万元，主要用于经济小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计划生育事务支出5.32万元，主要用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等支出；

老龄卫生健康事务支出①145.36万元，主要用于东平老年宜居社区建设支出；

老龄卫生健康事务支出②88.02万元，主要用于地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为老服务第三方运营支出；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855.04万元，主要用于镇生态保护和市容环境事务所垃圾综合处置支出；

污染减排支出13.46万元，主要用于地区农业秸秆还田补贴配套及湿垃圾处置站污水处理支出；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1,380.73万元，主要用于地区违章建筑帮拆、拆违止违、无主建筑垃圾清理整治，卫生镇、健康镇巩固提升，以及地区雨污水管道疏通、旧小区电梯改造、小区维修维护、小区综合治理、地区道路维修养护、地区安保、联动联勤、城运中心专项、办公用房租赁、智慧乡镇建设维护、事业单位房屋修缮、居委会全岗通建设等支出；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131.21万元，主要用于四农场路灯电费及维护保养、公厕水电费、湿垃圾处置站水电费等支出；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815.38万元，主要用于集贸市场沿街商铺及部分小区雨污混接改造、林风公路街头绿地配套、东风集贸市场建设等支出；

农业农村支出0.53万元，主要用于地区动物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等支出；

林业和草原支出62.72万元，主要用于镇生态保护和市容环境事务所林业管理业务工作支出；

水利支出117.65万元，主要用于地区河道管理、水法宣传、防汛防台、河长制工作以及地区生活性河道保洁社会化专业化管理等支出；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1,511.38万元，主要用于经济小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自主品牌建设奖励资金）（包含经济小区招商工作专项经费）；

商业流通事务支出2,811.30万元，主要用于经济小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现代服务业引导资金）；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0.00万元，主要用于云南对口支援扶贫支出。

二、2022年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支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移支付结转至2022年度为1,182.07万元，2022年度实际支出1,103.77万元，仍需结转78.30万元至2023年度继续使用；2021年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结转至2022年度为2.60万元，2022年度未支出，仍需结转2.60万元至2023年度继续使用。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移支付下达总额8,095.15万元，其中，区级专项转移支付1,124.18万元，中央市级专项转移支付6,970.97万元；2022年度实际支出总额为6,693.77万元，其中，区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659.50万元，中央市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6,034.27万元；需结转1,401.38万元至2023年度继续使用，其中，结转区级专项转移支付464.68万元，结转中央市级专项转移支付936.70万元。

2022年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下达总额2,630.20万元，其中，土地出让金 2,280.24万元，福彩公益金349.96万元；2022年度实际支出总额为2,539.87万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支出2,189.91万元，福彩公益金支出349.96万元；需结转90.33万元至2023年度继续使用，均为土地出让金。

三、2022年上海长江经济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根据新一轮区镇体制政策文件规定，自2022年起，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下属上海长江经济园区（属单独招商主体）财政资金结算方式由区级支出调整为东平镇级支出，现将该园区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报告如下：

2022年，上海长江经济园区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安排22,657.45万元，当年未做预算调整，实际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657.45万元；采用平衡预算模式，园区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安排22,657.45万元，未做调整，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实际支出22,657.45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22,657.45万元，主要用于长江经济园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自主品牌建设奖励资金）（包含经济园区招商工作专项经费和体制分成经费）。

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3年，新冠疫情情况复杂多变，国内外经济环境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镇经济恢复基础仍不够牢固，疫情冲击导致各种风险不容忽视。同时，地区招商优势不显，区镇财政收入增长持续放缓，收支矛盾继续突出。因此，2023年全镇各单位、各部门、各居委要更加地精打细算、量入而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苦日子”思想。财政预算严格执行“零基预算”，严格按照“以收定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讲求绩效”的原则编制，始终严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化债务防风险”底线，有效促进全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

一、2023年东平镇财政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依据本轮区镇财政管理体制和本镇税收收入结构情况，预计2023年东平镇财政预算收入安排总额为23,400.00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与2022年年初预算相比，下降28.44%。

与此同时，另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493.24万元。

二、2023年东平镇财政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3年本镇财政预算支出安排26,893.2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为23,400.00万元，安排使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493.24万元。

主要支出项目预算安排为：

1.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经费支出4,500.00万元，占实际财政预算支出16.73%；

2.机关、事业单位日常公用经费支出500.00万元，占实际财政预算支出1.86%（包含公务接待费15.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4.0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10.00万元，办公用品政府采购系列20.00万元，印刷费6.00万元）；

3.基本支出类专项3,400.00万元，占实际财政预算支出12.64%。其中：

公益性岗位补贴支出1,100.00万元，主要用于诚之欣服务社、协管服务社及生态养护社等非正规就业组织人员经费及日常工作经费支出；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2,300.00万元，主要用于东平社区事务管理站人员及公用专项经费支出1,000.00万元，社区工作者事务所人员及公用专项经费支出1,115.00万元，峰盛物业公司人员经费定额补贴185.00万元。

4.其他各类专项经费支出18,493.24万元，占实际财政预算支出68.77%。其中：

人大事务人大会议支出3.00万元，主要用于镇人大召开会议支出；

人大事务代表工作支出17.00万元，主要用于镇人大闭会期间相关经费支出；

政府及相关机构事务行政运行支出553.40万元（含文体宣传及中心组学习专项经费80.00万元、人武部专项经费18.00万元、双拥专项经费35.00万元、献血人员营养费专项经费5.00万元、公共卫生专项经费100.00万元、防汛防台专项经费18.70万元、防灾减灾专项经费5.00万元、无证无照整治专项经费0.50万元、食品药品安全专项经费8.00万元、质量安全<政务诚信>专项经费3.00万元、安全生产专项经费5.30万元、消防安全专项经费10.00万元、综治维稳专项经费140.00万元、应急管理专项经费50.00万元、机关食堂运营第三方服务49.90万元、统计工作专项经费25.00万元，共16项内容）；

其他财政事务支出63.60万元（含财政绩效专项经费60.00万元、审计内审专项经费3.60万元，共2项内容）；

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支出10.00万元，主要用于纪检监察工作及宣传支出；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20.00万元，主要用于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活动补贴；

其他统战事务支出2.40万元，主要用于统战工作日常支出；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①100.00万元（含党群中心电费专项经费15.00万元、党群中心水费专项经费5.00万元、党群中心设施设备修购维护专项经费26.50万元、4D党建阵地专项经费35.00万元、社区党校专项经费7.00万元、党支部轮值专项经费3.50万元、党员经常性活动专项经费8.00万元，共7项内容），主要用于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党建专项支出；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②30.52万元（含党代会专项经费3.00万元；党建工作专项经费23.02万元，用于居民区两新组织党建经费支出及根据上级文件行政补贴党费专户；组织工作专项经费4.50万元，共3项内容）；

其他成人教育支出21.50万元，主要用于镇域内学校儿童节教师节慰问支出、地区学校场地开放补贴及社区教育培训、语言文字工作等日常经费支出；

其他科学技术普及支出12.50万元，主要用于地区科普活动开展及地区科普基地建设等支出；

群众文化支出595.57万元，主要用于前进文化分中心及周边改造支出；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80.00万元（含地区公益广告专项经费40.00万元、主次干道电子屏维修维护专项经费6.00万元、文明单位小区评选专项经费4.00万元、地区文明创建宣传专项经费20.00万元、文明户创建专项经费10.00万元，共5项内容）；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30.00万元（含场馆维护管理及水电费专项经费35.00万元、活动中心周边设施维修改造专项经费42.00万元、群众文体活动专项经费15.00万元、群众文体团队组织扶持专项经费18.00万元、地区重大活动赛事专项经费20.00万元，共5项内容）；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支出160.00万元（含居委会工作及全岗通工作专项经费90.00万元、第一书记专项经费60.00万元、五邻工程专项经费10.00万元，共3项内容）；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14.00万元，主要用于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设施设备维护更新、中心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更新、受理中心窗口服务材料采购等支出；

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33.54万元，主要用于镇属机关退休人员相关补贴支出；

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110.25万元，主要用于镇属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相关补贴支出；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2,500.00万元，主要用于经济小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促进就业奖励资金）；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①70.00万元，主要用于就业扶持奖励、活动开展、稳岗就业补贴镇级配套等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②25.00万元，主要用于镇级退管会专项经费以及基层工会组织专项经费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③2,500.00万元，主要用于经济小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5.00万元，主要用于地区红十字活动及相关工作开展支出；

其他城市生活救助450.00万元，主要用于乡镇综合保险、老年补贴镇级配套及各类帮困支出；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25.00万元，主要用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支出；

老龄卫生健康事务支出①247.86万元（含地区适老性改造专项经费20.00万元、65岁以上常住老人体检专项经费7.00万元、老年助餐点第三方营运服务49.08万元、老年助餐补贴22.00万元、助餐点志愿者补贴3.00万元、地区养老院人员经费基数补贴专项经费80.78万元、高龄孤老久久宝项目第三方服务专项经费8.00万元、睦邻点第三方服务专项经费40.00万、“三合一”助老服务专项经费18.00万元，共9项内容），主要用于东平宜居社区建设支出；

老龄卫生健康事务支出②80.00万元，主要用于地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老第三方运营专项经费支出；

减排专项支出0.39万元，主要用于地区农业秸秆还田补贴配套支出；

其他污染减排支出120.30万元，主要用于农村生活污水东平段养护配套以及湿垃圾处置站污水处理支出；

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1,284.94万元（含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经费80.00万元、垃圾分类工作经费20.00万元、湿垃圾清运工作专项经费89.94万元、湿垃圾处置排污许可证后监管服务5.00万元、垃圾车报废更新专项经费165.00万元、环卫绿化第三方管理服务专项经费800.00万元，集贸市场第三方管理服务12.00万元、建筑大件垃圾清运第三方服务80.00万元、垃圾堆场第三方管理服务18.00万元、市政设施应急抢修10.00万元，两网融合点房屋租赁费5.00万元，共11项内容）；

城管执法支出70.00万元，主要用于地区违章建筑帮拆、拆除违建，拆违宣传以及无主建筑垃圾清理整治等支出；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①100.00万元（含卫生镇、健康镇复验宣传及视频汇编拍摄制作72.00万元、智慧小屋维护及运行10.00万元、病媒生物防治及采购除四害药物专项经费18.00万元，共3项内容），主要用于卫生镇、健康镇巩固提升支出；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②1,465.81万元（地区雨污水管道疏通养护专项经费90.00万元、小区维修维护专项经费100.00万元、小区综合治理专项经费50.00万元、地区道路维修养护专项经费50.00万元、地区安保专项经费415.10万元、联动联勤专项经费170.00万元、城运中心专项经费276.11万元、办公用房租赁专项经费69.60万元、智慧乡镇建设维护专项经费30.00万元、镇属单位房屋修缮专项经费45.00万元、居委会全岗通改造专项经费90.00万元、三阳机构改建专项经费80.00万元，共12项内容）；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1,113.21万元（含东平路“红梅”街心花园配套专项经费42.50万元、东平市民公园景观提升工程配套专项经费150.00万元、集贸市场沿街商铺及部分小区雨污混接改造专项经费500.00万元、花博会周边环境提升专项经费420.71万元、共4项内容）；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110.00万元，主要用于四农场路灯电费及维护保养、公厕水电费、湿垃圾处置站水电费等支出；

事业运行支出3.00万元，主要用于农牧渔全覆盖宣传、安全警示标识标牌制作以及内陆河禁捕清网等支出；

病虫害控制支出14.63万元，主要用于地区动物重大传染病防治、蔬菜检测等支出；

农业生产发展支出1.60万元，主要用于地区涉农配套补贴等支出；

森林资源管理支出101.00万元（含地区廊道街头绿地街心花园养护等配套经费85.00万元、林长制工作经费5.00万元，一枝黄花专项整治11.00万元，共3项内容）；

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12.40万元，主要用于地区廊道土地流转费镇级配套支出；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支出①35.00万元，主要用于镇村级河道管理、水法宣传、配合水务执法、市区级河道管理、防汛设施检修、购置防汛用品等支出，含河长制专项经费24.00万元；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支出②150.00万元，主要用于地区生活性河道保洁社会化专业化管理专项经费支出；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2,507.58万元，主要用于经济小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自主品牌建设奖励资金）（包含经济小区招商工作专项经费）；

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3,493.24万元，主要用于经济小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现代服务业引导资金），该项目全额使用稳定调节基金；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0.00万元，主要用于云南对口支援扶贫支出。

2023年预算安排中，累计安排用于经济小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11,000.82万元，占2023年本级财政预算总额（剔除各级专项转移支付）的40.91%。
三、2023年东平镇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3年，区财政提前下达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移支付385.88万元，其中，区级专项转移支付361.11万元，市级专项转移支付24.77万元。加上以前年度结转，2023年年初，累计安排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总额为1,958.49万元。

四、2023年上海长江经济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3年，上海长江经济园区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安排为15,000.00万元；采用平衡预算模式，园区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安排15,000.00万元。其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15,000.00万元，主要用于长江经济园区企业扶持资金支出（自主品牌建设奖励资金）（包含经济园区招商工作专项经费和体制分成经费）。

各位代表，完成2023年财政预算收支任务十分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镇党委、政府和区财政局的正确领导下，在镇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支持下，进一步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全面完成财政预算任务而努力奋斗！



